五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（食品流通）

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发布的不合格食品抽检信息，涉及五原县2家食品经营单位，现将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一、五原县敏捷超市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样品名称：花生芝麻酱；生产日期：2025-5-3；样品数量：10罐；检验不合格项目：过氧化值（以脂肪计） 检验机构：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。
（2） 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
五原县敏捷超市经营的花生芝麻酱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项目不符合 QB/T 1733.4-2015《花生酱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经查，当事人向执法人员提供了供货商的主体资质资料，产品出厂检验报告，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法不予处罚。
（三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
五原县敏捷超市已经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，并完善了进货查验记录。监管部门已经对其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。
二、五原县老刘调料蔬菜批发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食品名称：花椒；生产日期：2024-10-25；样品数量：96袋；检验不合格项目：二氧化硫残留量 检验机构：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。
食品名称：花椒粉；生产日期：2025-3-20；样品数量：24袋；检验不合格项目：二氧化硫残留量 检验机构：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。
（二）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
五原县老刘调料蔬菜批发经营的花椒和花椒粉经抽样检验：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 2760-202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经查，当事人未查验供货商主体资质、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等材料，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（一）款和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款的规定，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处罚如下：
1.警告； 2.罚款5000元，没收违法所得800元。
3.总计5800元。
特此通告

五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5年11月28日
